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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的投票結果

中國永達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已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載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五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所有建議決議案均按投
票方式進行表決。本公司全體董事均已親自或以電子方式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於記錄日（該日期為賦予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休市時名列在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參加
並在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的資格）（「記錄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838,385,513股。於
記錄日，(i)本公司並未持有任何庫存股份（包括持有或存入中央結算系統的任何庫存股份），及
(ii)本公司共購回9,388,500股股份（「購回股份」），該等購回股份待註銷。購回股份將根據相關
法律及法規註銷，且不應計入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本公司之已發行
股份總數。因此，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份總數為1,828,997,013
股。概無本公司股東如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有
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須在會上放棄投票贊成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任何決議案，亦無任何
本公司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投票。概無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二六年五月十五日之通函中表明彼等擬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或就任何決議案
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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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監票員，負責在股東週年
大會上處理點票事宜。有關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各項決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並採納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董事會報
告與核數師報告。

1,100,446,372
(99.733819%)

2,937,000
(0.266181%)

2. 重選徐悅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1,061,961,047
(96.245881%)

41,422,325
(3.754119%)

3. 重選陳昳女士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1,049,878,956
(95.150877%)

53,504,416
(4.849123%)

4. 重選呂巍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923,874,276
(83.731031%)

179,509,096
(16.268969%)

5. 重選孫敏傑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1,062,759,581
(96.318252%)

40,623,791
(3.681748%)

6.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董事薪酬。 1,103,383,372
(100.000000%)

0
(0.000000%)

7. 續聘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本公司核數
師，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其薪酬。

976,406,675
(88.492060%)

126,976,697
(11.507940%)

8. (A)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
及╱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不超過本公司已
發行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如有））20%之
額外證券。

922,545,384
(83.610593%)

180,837,988
(16.389407%)

(B)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本公
司已發行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如有））
10%之股份。

1,103,383,372
(100.000000%)

0
(0.000000%)

(C) 待第8(A)項及8(B)項普通決議案通過後，
擴大根據第8(A)項普通決議案授予董事
發行證券之授權，方法為於本公司董事
根據該一般授權可能獲配發的本公司已
發行股份數目中，加入相當於根據第8(B)
項普通決議案購回的股份數目。

873,020,414
(79.122129%)

230,362,958
(20.877871%)

有關上述各項決議案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五日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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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述各項普通決議案均獲超過50%的票數表示贊成，故以上所有普通決議案均獲本公司股
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通過。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永達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德安

中國，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i)四名執行董事，即張德安先生、徐悅先生、王志高先生及唐亮先生；(ii)一名非執行董事，
即陳昳女士；及(i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朱德貞女士、呂巍先生及孫敏傑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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